
附件 2 

 

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征稿范围及限额 

 

一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作家协会，中直系统和解放军总政治

部系统（各限 2 部）； 

二、编审委员（各限 1 部）； 

三、两名以上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（各限 1 部）； 

四、文学期刊（各限 2 部）名单如下： 

《人民文学》        《花城》         《作家》 

《中国作家》        《钟山》         《解放军文艺》 

《诗刊》            《大家》         《文学评论》 

《民族文学》       《青年文学》      《随笔》 

《小说选刊》       《小说月报》      《散文》 

《收获》           《小说界》        《当代》 

《十月》           《北京文学》      《上海文学》 

五、大学中文系／文学院（各限 2 部）名单如下： 

   北京大学            复旦大学         武汉大学 

   北京师范大学        南开大学         南京大学 

   鲁迅文学院          厦门大学         山东大学 

   解放军艺术学院      暨南大学 

 


